
 
 

 

 

湛江市财政局文件 
 

湛财采„2022‟8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广东省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 

工商户纾困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

 

市直各单位： 

为了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，持续

优化我市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现将•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广东省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若干政

策措施的通知‣（粤府办„2022‟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结合•财

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†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

理办法‡的通知‣（财库„2020‟46 号，以下简称•办法‣，详

见附件 1）有关规定和我市工作实际，提出有关工作要求请一并

执行。 

一、严格落实预留采购份额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有关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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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要认真落实•办法‣规定，按照注重质量、科学研判、

积极稳妥的原则，对本单位政府采购项目进行摸底测算，统筹做

好预留采购份额工作，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，支持中小企

业发展。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，各单位要结合项目需求特点

和市场状况等情况，科学研判项目（包括整体项目和分包项目）

是否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。 

（一）研判标准。各单位应结合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，认

真组织研判。货物类项目应重点考虑产品的种类、规格指标、性

能要求、售后服务要求、市场供应情况等；工程类项目应重点考

虑工程规模和复杂程度、施工期限、对施工企业的资质和技术力

量要求等；服务类项目应重点考虑服务的种类、技术要求、实施

范围、完成服务需要的人员数量和技术水平、市场竞争程度等。

上一年度由中小企业承担且履约验收合格的延续性项目，视为适

宜由中小企业提供，应当按本通知要求预留采购份额。 

（二）预留比例。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预留采购份额

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：小额采购项目（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、

服务采购项目，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），原则上全部预

留给中小企业；超过前述金额的采购项目，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

的 40%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

不低于 70%。 

（三）预留途径。各单位应将采购项目整体或者设置采购包

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作为预留采购份额的主要方式。各单位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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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项目中的部分内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可以采用联合体投

标或大企业中标后向中小企业分包的方式预留采购份额。 

（四）工作程序。各单位应加强采购需求管理,对于适宜由

中小企业提供的项目，应当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预留采购份额，

并在年度“二上”预算编报时列示；对于不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

的项目，各单位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将有关材料在编报“二上”预

算时报送市财政局。 

二、严格落实给予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要求 

对未明确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采购包评审时，原则上按

•办法‣第九条规定的上限实施小微企业价格扣除或增加价格得

分，为小微企业中标提供机会。 

三、预留项目执行情况公开 

自 2022 年起，各主管预算单位应当按照•政府采购促进中

小企业政策执行情况公开操作手册‣（详见附件 2）工作指引，

将本单位及所属预算单位上一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

购具体情况通过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公开。未达到预留份额

比例的，应作出说明。执行情况公开所用的账号、密码由各主管

预算单位联系市财政局获取。 

四、其他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采购项目绩效目标管理。各单位应切实履行采购

主体责任，对涉及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预算项目实施全过程绩效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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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和指标，落实扶持中小企业有关政策要求，

定期开展绩效监控和评价，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。 

（二）及时报告政策落实有关情况、公开预留项目执行情况。

主管预算单位应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前向市财政局（政府采购监

管科）报告本部门 2021 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的具

体情况，并通过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公开本单位及所属预算

单位 2021 年度预留项目执行情况。 

（三）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。市财政局将采购人落实政府

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情况纳入年度采购人检查内容，并将

有关工作情况报送市“营商环境整治提升年”活动领导小组，确

保政策落地生效。 

 

附件：1.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•政府采购促进 

        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‣的通知（财库„2020‟46 

        号） 

    2.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政策执行情况公开操作手册 

 

 

湛江市财政局 

2022 年 3 月 11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李田娣、曾翼，电话：0759-3220889、0759-3220682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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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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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  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  湛江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月 11 日印发 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 

 


